
法規名稱：(廢)臺北市政府工程經費估算原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9 月 09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9日臺北市政府（109）府授工土字第 1093014510號函自即日

停止適用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所屬各機關估算工程經費時，結構化周詳考量各項費用

    ，覈實編製分年預算，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係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定「公共建設工程經費編列估算手冊」（以下簡

    稱估算手冊）摘要調整訂定，本府各機關興辦工程總工程費達查核金額以上者，應依本

    原則辦理；本原則未規定者，依估算手冊或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本府各機關興辦工程總工程費未達查核金額者，得準用本原則。

三、本原則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計畫成本（詳附圖）：指規劃階段作業費、建造成本（工程經費）、利息、營運

          及維修成本之總和，各項組成用詞定義如下：

          1.規劃階段作業費：指辦理先期規劃（可行性研究）及綜合規劃所需之費用。

          2.利息：指推動工程計畫，以借貸融資及發行建設公債方式取得資金之財務費用

            。但因本項費用與機關之財務調度方式、資金來源及借貸比例等因素相關，而

            與工程實體建造成本無關，應另配合工程計畫之財務規劃個案考量。

          3.營運及維修成本：指維持計畫之健全營運、運轉所需之經年費用。

          4.建造成本（工程經費）：指設計階段作業費、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工程建

            造費、施工期間利息及其他法令規定費用之總和，各項組成用詞定義如下：

           (1)設計階段作業費：指辦理基本設計（初步設計）與細部設計所需之費用。

           (2)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指用地取得費、地價調整費、拆遷補償及遷移費、

              拆遷補償及遷移費之調整費、工作費之和，各項組成用詞定義如下：

              A.用地取得費：指機關為取得公共工程用地所需之費用。

              B.地價調整費：指配合地價變動所需增加之用地取得費用。

              C.拆遷補償及遷移費：指機關為處理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內之地上物或管線，

                而辦理拆除、遷移作業依規定應支付之費用。



              D.拆遷補償及遷移費之調整費：指配合物價變動所需增加之拆遷補償及遷移

                費用。

              E.工作費：指機關為辦理用地取得與拆遷補償遷移作業所需之各項作業管理

                費用。

           (3)工程建造費：指直接工程成本、間接工程成本、工程預備費及物價調整費之

              總和，各項組成用詞定義如下：

              A.直接工程成本：指建造工程目的物所需支出之成本。

              B.間接工程成本：指機關為監造、管理工程目的物所需支出之成本。

              C.工程預備費：指應付規劃設計無法預見、意外發生狀況或配合物價指數調

                整工程款之費用。

              D.物價調整費：指工程預算貨幣現值（ Present Value）至預定執行年度貨

                幣價值（Future Value）之差額，即因應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補貼。

           (4)施工期間利息：指機關為興辦公共工程融資貸款及發行建設公債等，於施工

              期間所發生之利息。

           (5)其他法令規定費用：指法令規定應編列但非屬設計階段作業費、用地取得及

              拆遷補償費、工程建造費及施工期間利息之費用。

    （二）現值（ Present Value）：指總工程費預算編列年度之第一年度貨幣價值。

    （三）總工程費：指建造成本（工程經費）扣除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後之費用。

    （四）設計成熟度：指工程計畫自先期規劃（可行性評估）階段開始、經由綜合規劃階

          段至基本設計（初步設計）階段與細部設計階段完成，設計內容由簡入繁、由淺

          入深、由粗估至細估，設計內容的精細準確程度逐漸提高。

四、本原則所訂各項經費編列百分比係以綜合規劃階段所估算之工程經費為基準。除另有規

    定者外，得依工程特性、規模、地點與設計成熟度，視實際執行需要調整各估算項目及

    增減估算其百分比。

五、委託技術服務費：參照「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有關計費方法辦理。

    如按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估算委託技術服務費用時，得按直接工程成本估算所需服務費。

六、規劃階段作業費（含先期規劃與綜合規劃）：



    （一）先期規劃作業係為評估計畫開發方案效益與可行性，以作為工程興建之依據，俾

          利後續綜合規劃作業之進行。綜合規劃作業係為較精確地效益評估及估算工程經

          費，以作為編列工程經費概算之依據。

    （二）規劃階段之作業應視實際需要包括資料蒐集、調查、預測、測量、地質鑽探、試

          驗及分析，或階段性專案管理及顧問費、環境影響評估費、模型試驗費、規劃分

          析費、專題研究費等費用。

    （三）作業費用之估算參照「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有關計費方法辦

          理。

七、設計階段作業費：包括資料蒐集、調查、預測、測量、地質鑽探、試驗及分析、階段性

    專案管理及顧問費、設計分析費、專題研究費、專業責任保險費等費用，估算原則依下

    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按直接工程成本乘以附表所列之估算百分比辦理；如屬附表未列之工程類別者，

          得按直接工程成本之 2.5％至 4.0％估算。

    （二）按實際需要參照「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有關計費方法辦理。

          但為獨立預算者，得優先按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估算。

八、直接工程成本：常用直接工程成本分項估算原則如下：

    （一）分項工程費：

          1.按估算手冊所訂分項工程成本概估法按現值估算經費。估算手冊工程類別編列

            專篇之各分項工程組成，僅供參考，機關應依實際需要調整之。

          2.建築工程結構體估算，除危險地區或特殊建築結構設計外，應按本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所訂「建築工程結構體概算編列計算表」辦理。

          3.機關應依工程性質，參考過去類似工程案例，建立分項工程之單位造價資料庫

            ；並按實際需求，調整引用，俾增加估算準確度。

    （二）安全衛生費：參照「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公共工程施工安全衛生須知」，按分

          項工程費總和之 0.3％至 3％估算。

    （三）品管費：參照「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按分項工程費總

          和之 0.6％至 2％估算。

    （四）材料檢驗費：參照「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除特殊檢驗

          費用得專項編列外，按分項工程費總和之 0.5%至 1%估算。



    （五）社區參與及宣導費：

          1.辦理社區及社團參與、里民座談、施工說明會、交通維持宣導等費用，按分項

            工程費總和之 2％至 4％估算。

          2.應於契約載明廠商辦理社區及社團參與、里民座談、施工說明會及交通維持宣

            導等計畫應經機關審查通過後，始同意辦理。

    （六）稅什費：主要項目及估列原則如下：

          1.稅什費按分項工程費總和、安全衛生費、品管費、材料檢驗費、社區參與及宣

            導費等預定支付施工廠商費用之合計估算。

          2.有關稅什費估列百分比應依實際包含經費項目調整之，常用稅什費包含經費項

            目如下：

           (1)廠商營業稅：應參照「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估列。

           (2)廠商利潤及管理費：按合計之 3%~6%估列。但特殊或重大工程不在此限。

           (3)工程保險費：

              A.機關應考量工程規模與特性，參照本府所頒「工程採購廠商投保約定事項

                （範本）」予以估算編列。但由機關投保者，本項費用納入間接工程成本

                估列。

              B.應於契約載明展延工程保險之費率。

九、間接工程成本：於綜合規劃階段，得按直接工程成本乘以附表所列之百分比估算；附表

    未列之工程類別，得按直接工程成本之 10％至 20％估算，或按實際需要估算，常用間接

    工程成本分項估算原則如下：

    （一）工程管理費：參照「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工程管理費及工作費支用要點」，並得

          按直接工程成本採逐級差額累退估算。

    （二）工程監造費、階段性專案管理及顧問費：參照「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

          費辦法」有關計費方法辦理，得按直接工程成本估算。

    （三）環境監測費：施工期間須於工區設置數處環境監測設備，並定期監測、追蹤施工

          中之噪音、震動、空氣污染等，其費用含環境監測費用、定期環境影響調查報告

          書撰寫等，得按直接工程成本估算。

    （四）空氣污染防制費：參照「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與「營建工程空

          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規定辦理，得按工程規模或直接工程成本估算。

    （五）正式供水、供電後驗收接管前水電費：得按直接工程成本之 0.5％至 1％估算。

    （六）外管線補助費：得按直接工程成本之 1.0％估算。



    （七）材料抽驗費：參照「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除特殊檢驗

          費用得專項編列外，得按直接工程成本之 0.5％至 1％估算或於委託監造招標契

          約內編列。

十、工程預備費：以直接工程成本之分年經費，按特定之百分比估算。惟依工程特性、規模

    、地點與設計成熟度有所差異，設計成熟度越高者，估算百分比隨之調降，下限為零，

    上限估算百分比原則如下：

    （一）規模大、複雜性高者：於先期規劃、綜合規劃、基本設計、細部設計等四階段估

          算本項費用時，上限得分別為 15％ ~30％、10％ ~25％、 3％ ~10％、 3％~5％

          。

    （二）規模小、較單純者：於規劃、設計等二階段估算本項費用時，上限得分別為 8％

          ~20 ％、 3％~5％。

    （三）於綜合規劃階段，得依附表辦理。

十一、物價調整費：以直接工程成本及間接工程成本與工程預備費分年經費之合計，並按行

      政院主計總處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之近十年平均年增率，依複利分年法估算。第一年

      按現值估算經費，不予編列物價調整費，第二年起分年編列物價調整費。

      工程編列五年以下連續預算者，得不估列本項經費。

十二、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一）用地取得費：

            1.除有償撥用之公有土地以核准撥用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外，被

              徵收之土地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三十條規定，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

              價。

            2.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除有償撥用之公有土地以核准撥用日當期

              之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外，餘被徵收之土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

              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

            3.用地取得時應注意之事項如下：

             (1)規劃時應依合理之都市計畫變更及土地取得作業時程，安排工程進度，俾

                能適時取得工程所需用地。



             (2)用地徵收作業，以同一地點在同一年度一次徵收取得為原則，以避免民眾

                因價差而抗爭。

             (3)為避免各用地機關於依法取得土地後未適時取得或處理其地上物，致依法

                取得之土地仍被地上物所有人使用或占用之情形，各用地機關於編列土地

                取得地價補償費時，應一併考量同時編列地上物補償費及相關配合拆遷工

                程款項，以免土地取得後無法使用。但工程用地未完全取得將影響工程之

                進度者，用地經費和工程建造經費應以分年編列方式規劃。

      （二）地價調整費：以前款估算之用地取得費，乘以本府地價評議委員會以土地徵收

            地點所在行政區之近一至五年以內公告土地現值平均年增率估算。

      （三）拆遷補償及遷移費：包括建築物拆遷補償費、農林作物及魚類、禽畜、墳墓遷

            葬補償費、公共設施管線遷移補償費、其他補償費等，應參照「臺北市舉辦公

            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施行細

            則」、「臺北市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臺北市土地徵收農作改

            良物及水產養殖物遷移費查估基準」、「臺北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發給

            辦法」與「臺北市使用公私有建築物室內空間埋設污水下水道管線補償要點」

            等相關規定辦理。另辦理公共工程支付民間管線業者管線遷移費用，如係因合

            法行使公權力行為衍生之損失補償，應編列支付民間管線業者之管線遷移補償

            費。

      （四）拆遷補償及遷移費之調整費：包括建築物拆遷補償費、農林作物及魚類、禽畜

            、墳墓遷葬補償費、公共設施管線遷移費、其他補償費等為配合物價變動之調

            整費用。第一年不予編列拆遷補償及遷移費之調整費；第二年起按行政院主計

            總處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之近十年平均年增率，於預定執行最後目標年度依複

            利法估算一次編足。

      （五）工作費：為辦理用地取得、拆遷補償及遷移等業務，所需之各項作業管理費用

            ，包括地籍資料蒐集、地籍現況測量、召集地主說明興辦工程之目的與計畫、

            召開協議價購會議、辦理都計變更、地籍假分割、地上物查估、呈報徵收、徵

            收後之地方政府作業等費用，並依下列原則估算：

            1.參照「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工程管理費及工作費支用要點」規定辦理，工程

              內列有補償費者，工程機關按補償費 0.4％提列工作費，非工程機關按補償

              費 0.5％提列工作費。

            2.土地或地上物補償費於徵收工作完竣後所補列之補償費差額不得提列工作費

              。

            3.用地取得部分得提列工作費外，並得依申報地價 0.1%編列土地登記規費。



十三、其他法令規定費用：依相關法令規定，並按直接工程成本估算。

十四、施工期間利息：以設計階段作業費、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工程建造費及其他法令

      規定費用之分年經費合計，按借款或發行建設公債利率，複利逐年估算。

十五、工程經費估算書之製作：機關依本原則完成概算估算後，應製作工程經費估算書（詳

      範例），內容包括工程概要、預期效益、工程位置圖、預定進度表、估價基準、工程

      經費分年估算總表與直接工程成本估算明細估算表、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估算表等

      。

      工程經費估算書製作應併為機關概算書之一部分，以作為概算審查之依據。

十六、單位預算書之表達：

      （一）施工費之表達，以按主要分項工程費用條列表達為原則。

      （二）施工費、工程管理費、工作費、工程預備費、委託技術服務費、用地取得及拆

            遷補償費、施工期間利息、其他法令規定及間接工程成本所含各項費用均應明

            確表達。但工程預備費得作為配合物價指數變動調整工程經費使用。

      （三）「物價調整費」應內含於工程預備費內一併表達。


